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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迫切的都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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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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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畫
再開發利用

復 甦
都市機能

改 善
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有落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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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鄰里
小公園

社區

環境
改善

社區

公用設備
增加

回饋金
？



三、都更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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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決
？

多數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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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決
到 底

有無違憲？



五、少數應否服從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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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處分變更
設定負擔

(二)

管 理

(民820)
(民826-1)

(用益物權)
(土34-1)

出售都可用多數決！？



直轄市 住宅數量（戶）

平均
屋齡
（年）

屋 齡
30年以上
老宅(戶)

老宅
占比
(%)

台北市 892,782 33.1 597,656 67

新北市 1,572,500 27.6 676,526 43

台中市 1,006,524 26.7 356,796 35.5

台南市 676,498 31.2 314,388 46.5

高雄市 1,042,989 29.5 494,750 47.4

桃園市 815,612 24.5 259,736 31.9

合 計 6,006,905 － 2,699,852 －
(全台灣房屋戶數8,254,542戶)

六、台灣六都「老舊住宅」

9



直轄市 住宅數量（戶）

平均
屋齡
（年）

屋 齡
30年以上
老宅(戶)

老屋
占比
(%)

台北市 892,782 33.1 597,656 67

新北市 1,572,500 27.6 676,526 43

台中市 1,006,524 26.7 356,796 35.5

台南市 676,498 31.2 314,388 46.5

高雄市 1,042,989 29.5 494,750 47.4

桃園市 815,612 24.5 259,736 31.9

合 計 6,006,905 － 2,699,852 －

(105 全台灣房屋戶數 8,254,542戶)

七、六都住宅量與老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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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老屋包含各式住宅) (資料來源：內政部) (現代地政彙整製表)

新北市 676,526 雲林縣 139,134 
臺北市 597,656 嘉義縣 106,511 
桃園市 259,736 屏東縣 152,924 
臺中市 356,796 臺東縣 51,394 
臺南市 314,388 花蓮縣 73,084 
高雄市 494,750 澎湖縣 20,339 
宜蘭縣 93,173 基隆市 68,783 
新竹縣 65,270 新竹市 55,189 
苗栗縣 101,502 嘉義市 46,847 
彰化縣 210,154 金門縣 7,468 
南投縣 84,542 連江縣 1,696 

雙北老屋比率 32.02% 總計
3,977,862
(45.7 %) 

10年後 6,219,987 
(71.5%)

20年後 7,541,880

20～30年 2,242,125 10～30年 3,564,018 

八、全台30年以上老屋戶數 106年6月房屋稅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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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台
平 均 屋 齡

老 屋
( 高 於 平 均 值 )

中 古 屋
(低於平均值)

屋 齡 戶 數 比 例

澎湖→雲林→嘉義
→台東→南投→屏
東→台北→花蓮→彰
化→連江→苗栗→台
南→宜蘭→嘉義

桃園→新竹
市→新竹縣
→台中→金
門→新北→
基隆→高雄

20年以下 231.9萬戶 27.17%

20~40年 442.6萬戶 51.83%

40年以上 179.3萬戶 20.99%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現代地政彙整製表)

29.56 

27.55 

33.12 

24.49 

26.65 

31.23 
29.52 

30.70 

25.11 

32.60 
32.88 

33.90 

36.22 
35.28 

33.38 
33.93 

33.02 

39.98 

29.20 

24.85 

30.58 

26.96 

32.65 

29.56
年

九、住宅平均屋齡 106年6月房屋稅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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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75%) (53.25%)

透天厝

公 寓

大 樓



需求 → 減少供給 → 增加

交易市場衰退？ 租賃市場興盛！

＜需求不見了＞

雙 老 老 人、老 屋

少 子 人口紅利(不見)

再降低50%
(年輕人仍買不起)

房價高

危老 供給量卻仍在增加都更

十、雙老一少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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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市場已缺乏人口紅利

15

老 人
65歲以上

15% → 21%

老 屋 45.7%

平均 52.4歲
所有權人
高齡化



十二、市場翻轉

16

投
資
市
場

六
都
市
場

雙老

少子

繼續更老

少子→年輕→成年

不會再買？

仍然買不起

＜高房價再降50%＞



十三、不動產專業在轉型

17

不動產交易市場

不動產租賃市場

房仲業 包租代管業

地政士 危老重建業

危老推動師

(市場翻轉)

(行業轉型)



十四、利多政策

18

都市更新
危險老屋重建 自主都更

社會住宅 合宜住宅

危險老屋重建
(開發、整合)

包租業(轉租)

代管業

不動產
經紀人

地政士
不動產
估價師



19

無昇降機

危老 重建

問題
出在

違章
增建

頂層加蓋
一樓加蓋

都
市
計
畫
內

合法
建物

安全
結構

30年
以上
屋齡

歷史
建築

非

(文化、藝術)
(限拆)

(未達最低等級)

未達
一定標準

改善
無效益

初評 詳評

十五、鼓勵危老重建



十六、三大政策之連動

20

都 更 危老重建自主都更

包 租 代 管
社會住宅

閒置房屋

租賃住宅服務業



十七、推動危老重建之合理性？

21

(二) 破壞 都市計畫

(一) 破壞 都更單元 (範圍)

(三) 破壞 都市設計



22

切 割
都更單元

(100%抽出)



十八、去建商化之嫌？

23

都市
更新

自主
都更

危老
重建

去建商化

社會
住宅

只租
不售

包租
代管

都更單元
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

破
壞轉型營造業



貳、迷思的都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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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角關係

25

建商
(奸商？)

地主
(刁民？)

政府
(官僚？)



【文林苑舊建物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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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苑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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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都更、正義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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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權、利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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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所有建物

透 天
獨棟建物

有無需要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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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情勢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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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商

強制拆除
(好嗎？)



【五分埔都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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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有土地欠人性化

35

市
有
地

國
有
地

舊 建 物

每
地坪
200萬

每
地坪
700萬

松山路【學產地】



參、都更之困境與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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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益、利害之爭

37

三角關係

價值
(利益)

坪數
(面積)

心態



二、盲點一籮筐

38

走不
下去

成本
太高

都更盲點一堆

需否轉向？

走下去



不怕時間拖

面子錢 產權
(利益) (裡子) (面積)

三、理由一堆

39

不同意戶 理由多

政府 理由更多



(一) 都更「一坪換一坪」的迷思
(二) 停車位問題

(三) 壹樓店面問題
(四) 拆遷補償？

(五) 租金補貼？
(六) 重建後會否負債？

(七) 原容與地下室問題？
(八) 有地無屋

(九) 有屋無地
(十) 增值稅減免

四、都更困境 1/2

40



四、都更困境 2/2

41

4.

基地
持分
(多馬路)

3.

陽台
外推

2.

一樓
增建

1.

頂樓
增建

(十一) 價值觀不同 (整合)



五、特殊情況欠公平機制

(一) 有地無屋
(二) 有屋無地
(三) 基地不足
(四) 建物持分
(五) 畸零地
(六) 公設保留地 (鄰地)

(七) 增建 (一樓與樓頂)

(八) 基地共有
(九) 不同分區之基地不能合併
(十) 地下室 (無產權、有產權)

(十一) 地下室 (有地、無地) 42



六、都更現況

43

地主戶
權益不願
給建商

政府欠缺 強制都更

建 商
沒利益
不想介入



七、自主都更有商機嗎？

44

地主戶

權益不願
給建商

自主都更商機？

政府欠缺
強制都更

加速行政審查

保障少數人權益

程 序

確保多數人權益

強制性

建 商

沒利益
不想介入



八、危老重建有商機嗎？

45

都更的問題→都有

推得動嗎？

稅捐減免 不如都更



九、六都危老案件核定件數

46

(全台申請30件，新北17件最多)
(全台核定19件)

台北 1 新北 13

桃園 1 台中 1

台南 2 高雄 1



肆、都更法制修法

47



一、八大面向修法

48

增強都更信任

連結都市計畫

精進爭議處理

簡明都更程序

強化政府主導

協助更新整合

擴大金融參與

保障民眾權益



二、具體內容 1/2

(一) 資訊充分揭露
(二) 通知送達 (登報3日、公告)

(三) 門檻提高 (80%人，80%面積)

(四) 事業計畫預審制
(五) 實施者應具備：

1. 資本額
2. 負責人資格

3. 經理人專業、經驗

(六) 自主都更之代理實施者
49



二、具體內容 2/2

(七) 公告、公聽與聽證會

(八) 審議修正之免重新公展

(九) 同意比例之80%、80% (但90%者不計人數)

(十) 刪除部分合建.部分權變

(十一) 公地之公辦都更

(十二) 所有權人參與估價師指定

(十三) 公權力介入拆屋之研議
50



51

三、欠 缺



(一) 定型化契約

52

1. 開發整合委託

2. 實施者合建契約

4.都更規劃委託書

3. 實施者權利變換契約



(二) 有效的稅捐減免

53

2. 持有稅
減半二年
(太短？)

1. 交易稅
(增值稅、契稅)

減免40%
第一次移轉

但有

房地合一稅？



(三) 估價師個別委任

54

2.

差價
之

調整

3.

公平
合理
認證

1.

評估
機制



(四) 更新後建物產權簽證

55

2.

公設
合理
分配

3.

基地持分
正常分配

1.

面積
之

核對



(五) 父母子女財產規劃過戶

56

2.

基地

過戶子女
之

稅負
減免？

3.

鼓勵父母
之

財產

控管信託
(防不孝)

1.

用子女

起造房屋

贈與稅
減免？



2.

畸零地

合併
？

3.

自主都更

前期作業

費用
補助
？

1.

同分區
不同

容積率
之

土地合併
？

(六) 其 他

57



(七) 不同意戶拆除之合理性

58

2.

公權力
代拆

1.

強制執行
程序



(八) 欠缺專業人士推動

59

1. 推動師之落實

2. 推動工作站之駐點

4. 金融都更公司(協助？)

3. 補助款(提前支付？)



伍、都更問題之突破

60



61

危老重建都 更

自主都更

社會氛圍

委 建
分割都更
破壞都更

委 建

去建商化之疑慮？

建 商→營造廠
轉型



一、鼓勵補助專業團隊

62

專業
團隊

建築師
結構

技師 房仲
地政士

規劃
公司

估價
師

地政
士

律師
金融
機構

出資
者

建經
會計師

代銷
業

營造
廠

開發整合

權利變換估價

產權分析
面積試算

契約見證
契約訂定

土融建融

資金

財務工務
營建管理

產品定位

工程施工

設計規劃

規劃報告
可行性分析



二、都更審議會機能

63

(一) 簡化 審議程序

(二) 專業分工 (小組)

(三) 審議 原則

(四) 容積獎勵之底限逆向鼓勵



64

三、資訊充分揭露



(一) 銷坪計算機

65



編
號 B C D E F G

編
號 B C D E F G

4

建

築

面

積

計

算

基地面積
公有地99.24坪未
計入

3,937.9 18

建
築
面
積
計
算

實建容積 G13+G15+G17 16,539.26 

5 住3-2 400% 19 地下室開挖率 75%

6 住3 225% 20 地下室面積 G4×G19×G10 11,813.8 

7 住4 300% 3,937.92 21 營建面積
G13+G15+G17+G20+G2
8+G29+G30 32,573.33 

8 地主土地比 22 平面車位 400.00 

9 屋突層數 3 23 機械車位(上)

10 地下層數 4 24 機械車位(下)

11 容積率
((G5×E5)+(G6×E6)+(G7
×E7))/G4 300.00% 25 1樓店鋪售坪 G4×G12×75% 1,476.72 

12 建蔽率 住3-2、住3 45% 50% 26 2樓以上售坪 G27-G25 25,355.22 

13 基準容積 G4×G11 11,813.76 27 銷售面積
(G18+G28+G29+G30+G
31+(G20×0.3))×1.02 26,831.94 

14 停車獎勵值 28 機電 G18×15% 2,480.89 

15 停車獎勵面積 G13×G14 - 29 梯廳 G18(1+0.15)/95%×5% 1,001.06 

16 都更獎勵值 40.00% 30 屋突 G4×G12×12.5%×G9 738.36 

17 都更獎勵面積 G13×G16 4,725.50 31 陽台 (G18+G28+G29)×10% 2,002.12 

(二) 財務分析 1/4

66

單位：新台幣(萬元)



編號 B C D E F G

32 預 計 總 銷 售 金 額
33 樓 別 坪數(位) 單 價 總 價

34 地主分得 100%

35 一樓面積 1,476.72 180 265,809.60 

36 二樓以上 25,355.22 98 2,484,811.58 

37 平面車位 500.00 320 160,000.00 

38 機械車位 -

39 小計

40

41 合 計 2,910,621.18 

42 投 資 報 酬 分 析
43 合建分配比 總投資成本 870,793.67 

44 地主分得：100% 總銷售金額 2,910,621.18 

45 本案投資利潤(G44-G43) 總銷投資報酬率 70.08%

46 2,039,827.51 總成本投資報酬率 234.25%

48 公設比 ((G28+G29+G30+(G20×0.3))×1.02)/G27

(二) 財務分析 2/4

67

單位：新台幣(萬元)



H I J K L M N O P

權責
單位

名 稱 單位 預 算 投 資 金 額 備
註數 量 單 價 總 價

開
發
・
業
務

合建保證金 坪
土地款 坪 3,937.92 0 -
營造費 坪 32,573.33 20 651,466.69 
設計費 式 651,466.69 1.5% 9,772.00 
估價費 位 360.00 
整地、拆屋費 坪 3,500.00 
鑽探費 坪 100.00 
外水電 戶 500.00 7.5 3,750.00 
測量費 元 20.00 
銷售費 式 873,186.35 5.0% 43,659.32 
建築相關規費 式 651,466.69 0.1% 651.47 

管理費(人事、行政、工程、業務、風險) 式 2,910,621.18 2% 58,212.42 

房屋買賣營業稅 元 873,186.35 5.0% 43,659.32 
管理基金費 式 651,466.69 0.3% 1,954.40 
合建土地補貼款 式 -
信託費 式 14,000.00 
都更費用 式 3,000.00 
合建房屋租賃補償費 月 -
搬遷補償費 式 -
償還投資人&銀行貸款 式 -
地籍整理費 戶 500.00 2 1,000.00 
佣金 坪 - 1.0% -

代
書
・
會
計

合建換出房屋款營業稅 5% -
合建換入土地款印花稅 4% -
營造費計息 式 651,466.69 2.2% 28,664.53 
利息支出 式 1,755.88 4 7,023.53 
利息收入(減項) 式 - 0 -
土地增值稅 坪 -

合 計 870,793.67 

單位：新台幣(萬元)
(二) 財務分析 3/4

68



H I J K L M N O

會

計
備

註

營業稅計算式： (G41)×30%×5%

營造費計息： (N8)×(L44)×2年×0.5

利息支出(營造費除外)： ((N6~N27)-N8-N17-N18-N19)×(L44)×M31(年)

利息收入(預售戶收入)： (G41×L45×(L46+(L47×0.5)))×(L44)×M32(年)

合建房屋租賃補償費：

銀行貸款利息&利潤

備

註

房地拆分比-房屋 30%

營造時間(年) 4

年利率 2.2%

預計銷售百分比

可先收的期款-訂簽開

可先收的期款-工程款

29.52% 共同負擔/總銷金額 29.92%

單位：新台幣(萬元)

(二) 財務分析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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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比 係數

30%
100÷70
=1.428

(三) 面積總銷比重之計算

地號
面積 法定

容積
(%)

獎勵
容積
(%)

允建
容積
(坪)

不計容積(坪)
外牆
(2%)

總銷售
(坪)㎡ 坪

陽台
12.5%

公設
42.8%

83等
3筆

121 36.60 225 40.21 115.47 14.43 49.42 3.59 182.91 

66等
23筆

1517 458.89 300 40.21 1930.24 241.28 826.14 59.95 3057.62 

合計 1638 495.50 294.46 40.21 2045.71 255.71 875.56 63.54 3240.53 

地號
車位
數

停車場
總面積

每車位
坪數

建坪銷售
單價(萬)

銷售總價
(億)

車位單價
(萬)

車位總價
(億)

全案銷售
總價(億)

83等3筆

66等23筆

合計 75 166.60 2.22 85 0.00 300 0.00 0.00 

陽台 12.50%

梯廳 5%

機電 15%

屋突 3～4%

地
下
室

土地面積 開挖率 層數 用途

495.5㎡ 70% 4
停車場 大公

70% 30%

不計容積項目

(30/70=0.428)( 70 + 30 = 100 )(1.428=100/70)( 70x1.428=100) 70



四、盲點與問題解決 1/2

71

(一)都更中死亡遺產價值認定

(二)都更預為登記之抗力

(三)都更兩套地價之分算？



私 公 公益
心態可議 公權力不彰 任意撤銷同意

欠缺週轉金 審議程序冗長 弱勢戶欠協助

消極無奈 欠缺主動積極 違憲爭議

代為代遷 獎勵濫用

估價師選任

四、盲點與問題解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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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同意都更前

同意都更後

(開發整合難)

(盲點+問題)

才開始



74

專 業 組 織

法 稅 教育訓練

借名 共有 繼承 贈與

地籍 地權

地價 地用

父母子女
財產過戶

房地合一稅



陸、都更作業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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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照領出後

76

釐正
面積

預審建物

第一次
測量



二、產權登記後出售

77

(一)

增值稅
不確定

(二)

契 稅
不會算



地主戶

沒人會少分

大家想多分

不正確

權 值

不確定

選配房屋不確實

面 積

找 補
釐正差額

三、都更非良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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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 第46條
更新地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

一、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
使用者，減半徵收。但未依計畫進度完成更新且可歸
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二、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
三、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

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百分之四十
四、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減徵土地增值

稅百分之四十
五、實施權利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而改領現金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六、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

，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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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更差額過戶之增值稅

80

都更單元內

視同出售

(每一人)差額在
持分面積以上

超過部分

(權利變換)沒稅

(每一人)差額在
持分面積以內

求出基地持分
(面積)

釐正前產權面積
(看不到？)

(計畫書)內容會載明

最小建物
單位面積

分配取得各該戶
持分面積

釐正後清冊
看不到？

原地價？

(46㎡) (

地
價

科)

地
政

局
稅
捐
處

(

原
資
料)

→
(

以
前
過
戶
文
件)

Ｙ

↓
(電腦化)

↓
(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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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 建物保存登記

原地價稅捐處

(每月9日、22日)

再查核



有契稅
差額
部分

該戶價值比

課稅標的

找出某戶差額
二戶以上

多取得

有差額

減少

每一房屋

權 值

無差額

每一地主

權 值
選配(一戶、二戶)

補償

占契價之比

契 價

五、都更差額分配之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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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更權變後之出售盲點

83

不 拆 分

差 額 表(內含地價、房價)

權利變換清冊

1

1 0.6

(地主保留)

1

1 0.6

(第一次移轉減徵 4 0 % )

0.4/1 0.4/0.6

(賣方立場)

二F 三F 四F

四F

實際只2.6戶 +0.4戶

(假設)地主分三戶



七、都更權利分配之變化

84

不 拆 分

差 額 表

權利變換清冊

0.6戶 1戶②
×

① 0.4戶1戶
(節稅較高)

未加值豪 宅
(房屋單價較高)
評定現值加成

(分1.6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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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買出 售

地 主 建 商

都更住宅

地 主 建 商

減徵 不減徵減徵 不減徵

權變計畫核定日



柒、都更地政作業
問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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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更權利變換遺贈稅之陷阱 1/3

87

(一) 遺贈稅 課稅標的之時價

(二) 都更中 不動產權利之變化

1. 動 產→市 價

2. 不動產→公定價

3. 權 利→權利價值(市價)

→不動產→權利→不動產

4. 基準日→繼承發生日、贈與日



一、都更權利變換遺贈稅之陷阱 2/3

88

(三) 都更權利價值

不
動
產

(公定價)

都更前

不
動
產

(公定價)

都更後

合

建

(無權值)

權
利
變
換

(有權值)

都更中

(公定值) (都更後市價)



都
更
報
核

核

定

都
更
計
畫

核

定

權
利
變
換

登

記

都
更
完
成

標
的

遺
贈
稅

不
動
產

不
動
產

權利
價值

不
動
產

(四)

一、都更權利變換遺贈稅之陷阱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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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更後增值稅分算之眉角 1/4

90

(一) 地主土地減少 4坪 (10-6)

(二) 地主土地多買 0.5坪 (6+0.5)

(三) 地主出售6.5坪土地→
1. 6坪地為原取得，增值稅減徵40%

2. 0.5坪地為新取得，增值稅不減徵

土 地 建 物

都更前 10 坪 35 坪

都
更
後

可分配 6 坪 45 坪

實分配 6.5 坪 50 坪 差額價金300萬



地主於權利變換後移轉者，如移轉之標的為應分配取
得之範圍者（無繳納差額價金），得減徵百分之四十，
其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如為多分配取得範圍之標的者（有
繳納差額價金），該部分則無法減徵百分之四十，其前次移轉

現值為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日當時之公告現值

(四) 地主出售50坪建物→
1. 45坪為權利變換取得，契稅減徵40%

2. 5坪為新取得，契稅不減徵

土 地 建 物
都更前 10坪 35坪

都更
後

可分配 6坪 45坪

實分配 6.5坪 50坪 差額價金300萬

二、都更後增值稅分算之眉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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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取得之土地，係為土地所有權人依權利變換後第一
次移轉所取得，實施者所取得之土地，再出售時，均無法減徵
土地增值稅，其前次移轉現值為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日，當時
之公告現值

(五) 建商 權利變換取得4坪地，再出售0.5坪地
1. 出售土地增值稅不減徵
2. 出售建物契稅不減徵

土 地 建 物
都更前 10 坪 35 坪

都更
後

可分配 6 坪 45 坪

實分配 6.5 坪 50 坪 差額價金300萬

二、都更後增值稅分算之眉角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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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更後增值稅分算之眉角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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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者取得更新後之土地及建
築物，係由土地所有權人獲配後折價抵付
移轉予實施者，該次移轉即為土地所有權
人依權利變換取得後第1次移轉，依本條
例第46條第6款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及
契稅，日後再移轉時，已無本條例第46條
第3款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之適用

(內政部 99.10.06 內授營更字第0990197098號函)



都市更新條例 第46條
更新地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

一、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
使用者，減半徵收。但未依計畫進度完成更新且可歸
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二、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
三、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

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百分之四十
四、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減徵土地增值

稅百分之四十
五、實施權利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而改領現金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六、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

，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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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和解→房地產權互易交換

建物
一Ｆ 建商→地主 (一)一Ｆ補償四Ｆ600萬

(二)一Ｆ負擔增值稅、
契稅四Ｆ 地主→建商

土地 地主60/10000與108/10000交換？
車位 編號註記變更(原車位位置不變)

區分所有建物
一Ｆ(建商) 四Ｆ(地主)

基地持分 60/10000 108/10000
面 積 50坪 90坪
單 價 60萬 40萬
價 值 3000萬 3600萬

三、都更產權交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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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更產權交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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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一筆土地如何申辦交換？

(二) 地政士建議準用買賣、申辦二件
買賣登記之可行性？

(三) 未提及房價、地價如何分離？

(四) 建物交換與建物買賣契稅差3倍？

(五) 補償600萬有無所得稅？

(六) 買賣移轉時，價差600萬，

有無所得稅？



三、都更產權交換 3/3

97

(七) 本案例爭議在→
1. 土地建物相互交換總價為600萬，但欠
房價價差與地價價差之分離與敘明

2. 土地為同一筆地號，無從交換
3. 土地持分面積之差額移轉，尚得以
買賣為之

4. 價差在分離後，得以土地買賣差額
坪數及建物交換方式敘明

5. 「互易交換」不宜同時出現文字



捌、都更權變
登記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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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 政

99

提早核發建物門牌
(權變核定前)



二、地政測量

台北市自106年1月1日起

實施者於都市更新之

建物屋頂板申報勘驗完成後

申請建物測量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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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政登記

(一)使照核發後應可轉地政登記課，釐正
核准後即公告

(二)更新處對於釐正登記之內容應實質審
查，地政機關就釐正內容不審查，僅
審查登記相關書表

(三)公告期間登記內容應完成登錄與校對
、地價作業，俟公告後即發狀

(四)地價處理時程應於公告期間予以處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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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稅 捐

(一)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分算明細表，於房
屋設稅籍同時受理；土地之原地價相
關資料於受理時應全部調出

(二)房屋出售時土地增值稅依前述分算明
細計算，而非依不同原地價按比例計
算每戶土增稅

(三)建物登記時是否有應納之土增稅或契
稅，稅捐應提供書面資料供地政審查
(目前各稅捐處理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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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 他

(一)地政登記後之異動資料轉檔於
稅捐處，每月固定二次(約每月
9日及22日)應改善

(二)都更完成登記後立刻報稅(稅捐
處無相關資料，故無法核單)

(三)都更期間地主死亡，遺產價值
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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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權利變換登記
(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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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20



121



122



123



124

敬請指教

歡迎加入

包租
代管

歡迎加入

危老
重建


